租赁合同书   

甲方： 东莞市宏盈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    方：                        
   电话： 0769-87559928                                   证件号码：                        
                                                         地    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为明确今后的管理及使用权限，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订如下协议：
甲方将位于                                               铁皮房有期有偿租给乙方作经营        . 之用，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

甲方租给乙方的铁皮房拥有 2年 的使用权，自2024 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31 日止。乙方在承租铁皮房前已经充分了解铁皮房的权属、建设、规划等情况，同意按现状及条件承租铁皮房。
甲方租给乙方使用的铁皮房每平方米单价               元，乙方每月向甲方缴交租金人民币          元整，每年向甲方缴交租金人民币         元整。（以上金额均不含税金）
合同期间，乙方在经营使用过程中要做好安全防火、防盗等工作，并按有关规定配置消防灭火器具，保证铁皮房内走火通道畅通，保证不在铁皮房内住人，如发生任何事故，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
乙方在租用铁皮房期间，其治安费、卫生费、工商管理费、税收、电费、水费、有线电视费及上交国家部门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乙方负责。
租赁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私自转让或转租他人，一经发现，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乙方的铁皮房使用权，没收押金，一切损失甲方不作任何赔偿。
乙方必须在每月的5号前上交当月租金，逾期 10  日不交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没收押金，收回铁皮房，再另行出租给他人。乙方在签约时已交两个月押金人民币           元，本押金在租赁期满后，如乙方没有违约和损坏铁皮房内设施，甲方将押金无息退回给乙方。如合同期没到时，乙方搬走，提前退租，则押金不得退回。
乙方租用的铁皮房为合法经营之用，不得作为生产经营场所使用。在租赁期内，乙方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乙方不得在铁皮房内聚众赌博，吸毒及存放违禁品等一切违法行为，如发生一切大小事故或人命伤亡等一切事故一律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乙方租用铁皮房期内，如遇到上级政府或国家部门征收、征用、拆除重建或收回自用的，甲方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并在收到甲方通知后7日内搬迁，将铁皮房交付甲方。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搬迁费用、装修等损失。
乙方在租赁期间，不能损坏铁皮房内的设施，如有损坏就按市场价格赔偿给甲方或更换新的。如合同期满后铁皮房内所有的固定设施不能拆除（例如水、电、制、支架、消防设施、夹层、天花板等固定设施），除冷气机外，其余的未经甲方同意的一切不得拆除，否则没收押金并追究法律责任。
合同期内乙方负责维护好所租赁铁皮房就近范围内的环境卫生，特别是门前门后，要配合好村政环境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门前不能摆放任何杂物或销售物品，车辆要停放整齐，不能妨碍交通或影响市容，不得有脏、乱、差出现，否则作停电停水处理或终止合同处理。
本租赁合同期满后由甲方决定是否出租及出租条件与方式。如合同期满后甲方决定不再出租则乙方必须在合同期满后三日内将铁皮房退还甲方，逾期没有将铁皮房交付甲方则乙方每逾期一日按每日 200元铁皮房使用费计算承担非法侵占期间费用。如甲方决定继续出租则按甲方所定出租的条件及方式执行。如乙方未能按甲方所定的出租条件及方式取得续租权则乙方必须在合同期满后三日内将铁皮房退还甲方，且乙方原有固定设施不能拆除，如有破坏必须恢复原貌。若乙方未按时撤场并将铁皮房清理完毕，则视为乙方自愿放弃处置留置在铁皮房内的物品的权利，届时甲方有权代为清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全部由乙方承担。
乙方必须缴清租赁期间的租金及水电费，合同期满后必须按期搬迁否则甲方有权采取断水、断电措施，以免甲方损失扩大。
甲、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张本合同无效。即使被法院确认无效，甲乙双方互不追究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原收取的租金不予退还，乙方的装修、搬迁费用不需任何补偿。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东莞市宏盈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地址：东莞市凤岗镇宏盈路26号                     电话：

代表人：                                              代表人：               
日期：                                                日期：
